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环保部稀土磁盘机专业维修项目招标公告
致潜在投标人：

为确保能源环保部稀土磁盘机专业维修项目完成后能够稳定运行，现将本工程招标相关事宜公告如下，欢迎具备投标条件的潜在投标方投标：

一、项目建设人

单位名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招标人
    单位名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三、项目说明

1.招标名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稀土磁盘机专业维修项目
2.招标内容：

能源环保部4台稀土磁盘机（生产厂家：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维修范围（稀土磁盘整体设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拆装冲洗、内部防腐、检测及维检保养：主要包含主机磁盘及轴承的维检与组装；辅机主轴、螺旋绞刀及轴承的解体与组装；磁盘的清洗、检测、维护和保养；磁盘、旋转轴及电机、减速机等的轴系对中找正；轴承、轴承座及填料盘根压盖等部件间隙调整，轴维护；刨条压板、刮渣条固定横梁的清洗维护；出入口挡渣板、导流板除锈、防腐。

②易损件及关键件的更换：主要包括滤网、刮渣条、刨条、刮渣条固定横梁、轴承、填料盘根、三角皮带、轴承、油封、联轴器柱销、螺旋输送器，刮渣总成支架（座、支架）等。

3.工期: 工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承修单位必须一年内完成4台稀土磁盘机的维修；三个月内必须完成首台稀土磁盘机的维修。因客观原因造成施工作业延迟，工期顺延。如遇不可抗力因素，总维修时间不得超过1年。
4.资金来源：自筹。

5.施工地点: 能源环保部特钢水处理
6.若因工艺调整、设备报废或停用、使用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等各种原因导致的某个或某批机组停用，以及甲方维修模式发生变化等，甲方有权随时调整或变更合同执行。

7.本项目采取合理低价法评标，拟确定一家单位独立承担维修任务（若因招标方标书要求变动而统一澄清时，可在统一澄清后再给与所有报价单位一次重新报价的机会）。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资格审查采取网上审核方式（投标单位将相关资料上传至招标系统），投标人不符合以下条件的，资格审查将被否决，不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评标。

本项目投标单位具备以下条件：

1、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为在国内注册的公司，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且未被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列入禁入名单(否决项)

2、投标方须提供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且被委托人必须为投标单位正式人员（须提供社保证明）(否决项)
3、业绩要求：投标方必须为原设备生产厂家（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授权单位（需提供授权书）且投标方须具有（2021年1月1日至今）具有近5年原生产厂家生产的同类产品维修维保施工业绩（合同金额30万元及以上，含税价），需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相关的竣工验收证明或该项目开具的发票等作为证明）。(否决项)

4. 需提供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5. 投标人不得挂靠、伪造、借用资质投标，经查证核实后，立即取消其投标资格。中标后不得转包。

6、招标方根据项目需求，可对通过资格初审的投标单位装备水平、业务能力等进行实地考察，经考察不合格的单位，资格预审不予通过。

7、本项目无投标保证金。

五、投标人须知

本次招标采用网上报名、网上审核的方式。凡有意参加的潜在投标人，在公告期内登陆山钢集团招标采购与拍卖管理信息平台（http://bams.shansteelgroup.com/），注册用户成功报名后，要求投标人在电子招标平台上传企业相关资质、业绩等扫描件。

六、投标报名截止时间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以系统公告时间为准。

七、投标文件递交及开标地点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中心。
八、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

以系统公告时间为准，逾期视为放弃投标。

九、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方式

本次招标采用网上报名方式。凡有意参加的潜在投标人，在公告期内登陆山钢集团招标采购与拍卖管理信息平台（http://bams.shansteelgroup.com/），注册用户成功后，点击申请参加，进入下一轮标书交费、技术标书下载、详细投标等工作，按本公告要求交费即可）。

本招标项目标书费100元人民币。

权限开通异常时，请联系：

李先生 0531-76923197

段女士 0531-76923175

宋先生 0531-76923171
标书费只开具收据不退还，收据应在一个月内领取，不提供邮寄服务。

十、投标保证金

本招标项目无投标保证金。

十一、关于标书费收据业务和投标保证金缴纳说明

招标人账户名：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

账号：7372410182600037971

交款联系人：陈先生

投标人汇款后，将银行汇款凭证复印，并在复印件上注明投标项目的项目编号、项目名称、投标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信息，传真至0531-76923170（或发送至lgzhaobiao@163.com）。招标中心据此开通标书下载权限。如开具标书费数电发票，请通过电子邮件将开票信息、联系方式、以及交款银行回执单等发至sglwfgs@163.com邮箱。联系电话：0531-76829346吴先生。

十二、招标文件澄清或答疑

（一）在投标截止日前，招标人统一组织标前答疑、现场踏勘、技术交流，有权就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澄清文件以附件的形式，在招标人招标平台内予以发布。

（二）投标人要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答疑的，应在投标截止时间5天前向招标人提出，澄清文件给予统一答复。澄清要求文件应注明投标人名称及投标项目，不按要求注明信息的，招标人有权作未收到澄清要求文件处理。招标人在投标截止日前3日答复，答复不说明问题来源。

（三）请潜在投标人每日登陆

山钢集团招标采购与拍卖管理信息平台用注册的用户名查找是否有招标澄清或补充文件及现场澄清通知等信息，招标人不再单独通知，怠于登陆造成的后果由潜在投保人承担。
十三、招标人联系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莱钢办公楼

招标项目联系人：朱海宁  0531-77920088
招标平台联系人：宋先生   0531-76923171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7日
授 权 委 托 书

我        是                            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现授权          负责                                   项目公开招标的投标事宜，为本工程的委托代理人，其所签署的文件，我公司均予以承认。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标人（公章）：

授权人（签名或公章）：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联系方式：                  

日期：      年    月    日

